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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
推動說明



簡 報 大 綱

緣起：災害環境變遷衝擊

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通過歷程

職系功能與需求

轉 ( 調 ) 任與考試開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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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環境變遷衝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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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：災害環境變遷衝擊

高溫、旱災、洪水、野火

韓國
水災

COVID-19

& 猴痘

颱風
旱災
野火

極地寒流
颱風艾達

龍捲風

巴基斯坦
洪災

阿富汗
地震

河南省鄭州洪災
山西省洪災

四川旱災
黃河流域洪患
長江流域旱災

4資料來源：



5

 全球地震呈帶狀分布，多位於板塊交界處、臺灣位於菲律賓
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之交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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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：災害環境變遷衝擊



6

緣起：災害環境變遷衝擊



資料來源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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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的易致災性

• 位於板塊交界的地震帶
• 易受颱風侵襲
• 降雨強度強
• 豐枯水期降雨不均
• 山高水急
• 西南沿海地勢低窪
• 地質脆弱、表土鬆軟

社經發展的影響

• 都市化發展引發都市防
洪問題

• 都市熱島效應
• 產業發展迅速，用水、

用電量增加
• 超抽地下水，地層下陷

氣候變遷的衝擊

•溫度上升與暖化的趨勢
•颱風強度有增加的趨勢
•劇烈降雨強度增強的趨勢
•降雨分佈型態改變趨勢
•海水位上升的威脅

複合性與大規模災害威脅

沿海、低窪地區與都市洪水災害潛在威脅

水資源調度與用水問題

緣起：災害環境變遷衝擊



110 年107 年 109 年 11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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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18 池

上地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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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
通過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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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防救法規定

1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置專職人員，鄉（鎮、
市、區）公所於未置專職人員前，得置兼職人員，執
行災害預防各項工作。

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6 條規定

各級政府應成立「災害防救辦公室」，執行各級政府
災害防救會報事務。

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7 、 9 、 11 條規定2

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通過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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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

行政院

考試院

99 年 10 月 7 日考試院第 11 屆第 106 次會議附帶決
議：「請行政院、消防署等相關機關於 5 年內審慎研
議合宜之災防用人制度，以肆應未來災防業務之遂
行」。
101 年 9 月 19 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3 次會議決
議：有關推動設置「災害管理職系」 1 案，原則同
意。

107年 11月 28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9次會議核定
「災害防救基本計畫」之基本方針五、策略目標一：
強化中央與地方災害防救專責組織與體系，持續推動
設置災害防救相關職系。

政策
指示

考試院 108 年 1 月 16 日考臺組貳
一字第 10600096801 號 令 增 列
「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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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通過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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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通過歷程

兼辦災防人力人員流動
頻繁

災防專業知識
不足

缺乏核心專業智能
，減災與整備規劃

能力不足

組織認同及使命
感不易建立

整合政府災害
跨域治理能力

工作經驗
難以傳承

提升災害
應變效率

解決地方政府
人員留用問題

加強跨領域
整合

提升災害應變
效能

強化專業核心
職能需求

問題癥結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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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103 104 106 107

101 年 9月 19 日中央災害防救
會報第 23次原則同意推動災防
職系
102 年 3 月本
室 赴 22 縣
( 市 ) 政府召開
「設置推動災
害防救職系說
明會」。

103年 3月銓敘部召
開「研商職系說明書
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
覽表新增災害管理職
系相關事宜」會議。

102 年 2 月本院
副秘書長於本院
邀集各直轄市與
縣 ( 市 ) 政府召
開「推動災害防
救職系協調說明
會」。

103 年 8 月考試
院 第 11 屆 第
299 次會議決議
之審查報告敘
明，原則支持本
院增設災害管理
職系。

102 年 10月函送「本院推動設置
災害管理職系計畫書」至考試院
審議。

104 年 5 月銓敘部將「災害
管理職組 ( 系 ) 」納入整體
規劃，並於考試院第 12 屆
考試委員第 22 次座談會提
報「通盤檢討整併職組職系
規劃情形」。

104 年 6 月本 室 研擬
「本院推動設置災害防
救管理職組職系具體規
劃建議」送考試院審議

105 年 8月依前秘書長陳
美伶裁示，基於不增設職
系原則，「消防行政」擴
增納入災害防救業務，名
稱建議調整為「消防與災
害防救職系」。

106 年 10 月銓敘部
針對「職系說明
書」及「職組暨職
系名稱一覽表」等
2 修正草案廣邀各
人事單位召開會議
討論

107 年 6 月考試院
召開職組暨職系一
覽表、職系說明書
修正草案總說明及
其對照表一案全院
審查會。

106 年 12 月銓敘
部將研商之「職系
說明書」及「職組
暨職系名稱一覽
表」等 2 修正草案
送考試院審議，考
試院另排期程召開
院會審議。

考試院 108 年 1
月 16 日 令修正
發布之「職系說
明書」、「職組
暨職系名稱一覽
表」，增列「消
防與災害防救職
系」並於 109 年
1 月 16 日 實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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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通過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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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通過歷程

考
試

院
令



職系功能與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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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災害防救體系與法制、災害防
救計畫及作業程序、境況模擬、
災害潛勢評析、預警精度提升與
對策、災防資訊研析及決策輔助、
災害風險辨識、觀測、監測與警
報發布、災害防救訓練與演習、
災情蒐集與查通報、災害應變中
心、警戒區與災區劃設、疏散避
難與收容、災情勘查及災後復原
重建、社區防災與志願組織、災
防科技應用落實及國際合作等。

災害防救
含防災、救災與緊急救護體系
之策劃、消防安全檢查、防焰
規制、消防車輛、船艇、航空
器與通訊裝備器材之保養、維
修、規劃、調配與管理、消防
安全設備檢測、認可與檢修申
報、各類災害之搶救、應變與
緊急救護、災害調查、證物與
危險物品鑑定、防火管理、防
火工程、公共危險物品與可燃
性高壓氣體管理、消防水源之
規劃與查察、違反消防案件處
理、消防教育訓練、防災宣導
及消防科技研發等。

消防行政

職系合併後，工作職能範圍擴大、需擴域整合能力

考試院通過職務說明書

職系功能與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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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防

與
災

害
防

救
職

系

農業技術職系
衛生技術職系
消防技術職系
原子能職系
土木工程職系
交通技術職系
環資技術職系 
天文氣象地震職系
衛生行政職系
環保行政職系

其他職系不可單向調
任至消防與災害防救
職系

現職公務人員依調任辦法規定，
經「專長轉換訓練」後即可調
任。

可單向調任

職系功能與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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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家菁英季刊． 
No.50 第 13 卷 第 2 期 
【專題】 

職系功能與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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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」員額以地方政府有較高需求意向

職系功能與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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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系功能與需求

災害防救業務專業化具高度共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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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同意「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」專職人力有助於減少流動率 

職系功能與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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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超過 6成同意轉調任「消防與災害防救職
系」

職系功能與需求



科技

數位

夥伴

轉 ( 調 ) 任
與

考試開缺



災防專
責單位

人事單
位協處

銓敘部
審定

• 災害防救辦公室審
視 (研議 )職缺需求

• 簽請機關首長同意
更改原職缺職務歸
系 ( 公所依各自權責
及程序 )

• 以本辦公室科員職
為例：註銷原綜合
行政職系科員，職
務歸系為消防與災
害防救職系科員。

• 填具該職系職務說
明書

• 各機關所屬人事單位
於銓敘部網路作業系
統報送更改職務歸
系。

• 並於該系統產製職務
歸系註銷表、職務歸
系表後，函送銓敘部
審議）。

• 銓敘部審核後核
備並函復人事單
位。

• 完成職務歸系
後，各人事單位
依權責辦理人員
調任銓審作業。

• 銓敘部審核後核
備並函復調任當
事人。

現職人員轉調任（單向調任）



職務歸系與調任作業同前頁。

專長取得 : 公務人員在本機關任職滿 3 年，最近 3 年年終考績 2
年列甲等、 1 年列乙等以上，知能足以勝任，繳有機關證明文
件，且曾修習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之專業科目，或最近 5 年
內接受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之教育訓練，合併專業訓練課程達
180 小時，或專業科目達 10 學分，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 8
條第 2 項規定，取得本機關職務列等相同或最高列等相同之非技
術類職系職務之職系專長。

專長取得

任職滿 3 年
(考績 2甲 1乙 )

接受專長轉換訓練

180小時

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規定

銓敘部銓
審通過取
得專長

現職人員轉調任（非屬可單向調任）



主任
( 主任秘書 )

民政課 建設課 農業課 清潔隊 社會課

執行秘書
( 民政課長 )

○○縣○○鄉災害防救辦公室—例

災害防救相關單位現職人員視
實際需要調任消防與災害防救

職系專職人員

可設置主管或較高階之
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職缺

現職災害防救承辦
人員調任本職系專

職人員



直轄市政府區公所 -- 例

○○市○○區災害防救專
責單位或災害防救辦公室

相關單位視需要調任
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

現職災害防救承辦
人員調任



綜合說明與建議

本職系專職人員調任作業，以現職 ( 兼辦 ) 災害防救業務
人員，原職缺職務歸系為本職系，依調任辦法規定調任。

可以開設職缺方式納入本職系專職人員。

本職系專職人員工作內容應以災害防救工作為主 ( 參考職
務說明書 ) ，其他業務為輔。

請各級政府及災害防救相關機關（單位），本於權責配合
本職系綱要計畫政策，依所轄災害潛勢、業務需要等因

素，配置本職系專職人員。

建議直轄市、縣 ( 市 ) 及鄉鎮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召開推動
本職系協調會，凝聚共識，並於各級災害防救會報提案協

助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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